
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新高醫院 

醫事機構財務報告 

民國112年度及民國111年度 

   

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醫院地址：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88號 

電    話：(07)385-2336 





 

－  － 2

持 與 財 務 報 表 編 製 有 關 之 必 要 內 部 控 制 ， 以 確 保 財 務 報 表 未 存 有

導 因 於 舞 弊 或 錯 誤 之 重 大 不 實 表 達 。   

   於 編 製 財 務 報 表 時 ， 管 理 階 層 之 責 任 亦 包 括 評 估 新 高 醫 院 繼

續 經 營 之 能 力、相 關 事 項 之 揭 露，以 及 繼 續 經 營 會 計 基 礎 之 採 用 。  

   新 高 醫 院 之 治 理 單 位 ( 含 監 察 人 ) 負 有 監 督 財 務 報 導 流 程 之 責

任 。   

    

會 計 師 查 核 財 務 報 表 之 責 任   

   本 會 計 師 查 核 財 務 報 表 之 目 的 ， 係 對 財 務 報 表 整 體 是 否 存 有

導 因 於 舞 弊 或 錯 誤 之 重 大 不 實 表 達 取 得 合 理 確 信 ， 並 出 具 查 核 報

告 。 合 理 確 信 係 高 度 確 信 ， 惟 依 照 審 計 準 則 執 行 之 查 核 工 作 無 法

保 證 必 能 偵 出 財 務 報 表 存 有 之 重 大 不 實 表 達 。 不 實 表 達 可 能 導 因

於 舞 弊 或 錯 誤 。 如 不 實 表 達 之 個 別 金 額 或 彙 總 數 可 合 理 預 期 將 影

響 財 務 報 表 使 用 者 所 作 之 經 濟 決 策 ， 則 被 認 為 具 有 重 大 性 。   

   本 會 計 師 依 照 審 計 準 則 查 核 時 ， 運 用 專 業 判 斷 及 專 業 懷 疑 。

本 會 計 師 亦 執 行 下 列 工 作 ：   

   1 . 辨 認 並 評 估 財 務 報 表 導 因 於 舞 弊 或 錯 誤 之 重 大 不 實 表 達 風

險 ； 對 所 評 估 之 風 險 設 計 及 執 行 適 當 之 因 應 對 策 ； 並 取 得 足 夠 及

適 切 之 查 核 證 據 以 作 為 查 核 意 見 之 基 礎 。 因 舞 弊 可 能 涉 及 共 謀 、

偽 造 、 故 意 遺 漏 、 不 實 聲 明 或 踰 越 內 部 控 制 ， 故 未 偵 出 導 因 於 舞

弊 之 重 大 不 實 表 達 之 風 險 高 於 導 因 於 錯 誤 者 。   

   2 . 對 與 查 核 攸 關 之 內 部 控 制 取 得 必 要 之 瞭 解 ， 以 設 計 當 時 情

況 下 適 當 之 查 核 程 序 ， 惟 其 目 的 非 對 新 高 醫 院 內 部 控 制 之 有 效 性

表 示 意 見 。   

   3 . 評 估 管 理 階 層 所 採 用 會 計 政 策 之 適 當 性 ， 及 其 所 作 會 計 估

計 與 相 關 揭 露 之 合 理 性 。   

   4 . 依 據 所 取 得 之 查 核 證 據 ， 對 管 理 階 層 採 用 繼 續 經 營 會 計 基

礎 之 適 當 性 ， 以 及 使 新 高 醫 院 繼 續 經 營 之 能 力 可 能 產 生 重 大 疑 慮

之 事 件 或 情 況 是 否 存 在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， 作 出 結 論 。 本 會 計 師 若 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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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高醫院

112   年  01   月  01   日

112   年  12   月  31   日

113  年  03   月  27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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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市財證字第

理事長： 核對人：

) 財務報表之查核簽證。


